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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        109仲聲愛字第 070號 

稱 謂 姓 名 住 所 

聲 請 人  亞威運動休閒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設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 1-100號 

法定代理人 劉靳瑞陽 住同上 

代 理 人  湯文章律師 設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 73號 

   

相 對 人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設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2號 

法定代理人 楊鵬耀 住同上 

代 理 人  賴淳良律師 設花蓮縣花蓮市球崙一路 235之 1號 

 陳家偉律師 住同上 

上當事人間契約延長營運期間等爭議事件，本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展延「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民間

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書」之營運期間一年一個月至民國一〇九年十

一月三十日止。 

二、聲請人其餘請求駁回。 

三、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事  實 

甲、聲請人方面 

一、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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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對人應展延「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民

間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書」之營運期間 1年 7月。 

（二）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陳述 

（一）亞威公司與花蓮高中於 93 年 7 月 15 日簽定「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

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民間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書」（以下

簡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二條契約期間，二、一「本契約之期

間自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契約簽訂日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日期）

起，包括『擴建、整建期間』及『營運期間』，合計十五年。」 二、

二現有資產點交期限及擴建、整建及營運期限（二）則約定「本計畫

擴建、整建期間為六個月；營運期間為十五年」。換言之，系爭契約

營運期間，包括擴建、整建，自 93年 11月 1日起至 108年 10月 31

日止，共計 15年。惟系爭契約簽定後，因花蓮高中要求將三層樓溫

水游泳池建築物變更設計、學校違建補照申請、花蓮高中依花蓮縣政

府要求完成汙水下水道管線建置承諾書，以及 94 年 6月 15 日花蓮

縣政府辦理星光大道活動封鎖海岸路 2 個月等因素，致亞威公司延

至 95年 6月 1日才開始營運，故請求延展契約期間 1年 7月至 110

年 5月 31日止。 

（二）變更設計部分（包括變更設計、違建補照申請、完成汙水下水道管線） 

系爭契約約定，包括「擴建、整建期間」及「營運期間」，合計 15年，

並分別於系爭契約第一條總則中一、二名詞定義（六）、（七）就整建、

增建分別定義。惟將三層樓溫水游泳池建築物變更設計為四層樓，非

屬增建而係新建建物，建置汙水下水道管線更非僅就原建物予以整

修改造，而係另外設置，更與契約約定之「整建」定義不合，故應不

受系爭契約 6個月期間之限制。況且，工程契約本質上具有風險高、

難以預測、工作內容複雜以及參與者眾多等特性，而與其他契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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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故工程契約自規劃、設計到施工、營運都充滿不確定因素，故

應以可歸責性及可預測性為前提，若不具有可預見性即無可歸責性，

應有情事變更則適用。系爭契約簽定後，因花蓮高中要求將三層樓溫

水游泳池建築物變更設計為四層樓，並依花蓮縣政府要求建置汙水

下水道管線，前者係出自於花蓮高中之事由，後者係應主管機關之要

求，均非屬於可歸責於亞威公司事由，更非係在簽定系爭契約之際即

可預見之事項，若不給予工期顯不合理。尤其，溫水游泳池遲至 95

年 5月 11日始取得使用執照，距離系爭契約生效日 93年 11月 1日

已有 1 年 7 月之久，已經嚴重壓縮亞威公司營運期間。至於汙水處

理更延至 101年 3月 13日才取得始用使用執照，其在契約期間施工

該項工程當然會影響到亞威公司營運。因此，亞威公司因花蓮高中及

花蓮縣政府要求變更設計、違建補照申請、完成汙水下水道管線等不

可歸責亞威公司事由，至少可請求增加 1 年 7 月之營運期間。至於

花蓮高中抗辯四樓增建部分，僅能請求 1個月又 13天云云，並持亞

威公司 94年 9月 14日亞威陽字第 00050908號為憑。但查，該函係

在說明工程因故展延事由，其中三、「94/07/08辦理四樓增建工程變

更設計暫停施工至 94/08/02核准日止」，係指變更設計暫停施工，並

非增建四樓期間，花蓮高中之抗辯並不足採。 

（三）星光大道活動影響工程進行期間部分 

94年暑假期間，花蓮縣政府辦理星光大道活動封鎖海岸路 2個月等

因素，其管制通行範圍包括亞威公司場館所在住置，該段期間亞威公

司無從施作工程，自應給予延長營運期間 2個月。 

（四）颱風影響工程期間部分 

94年間中央氣象局連續發佈 7個颱風，此屬於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

若以 1個颱風至少影響 3日計算，亦應給予延長營運期間 21日。 

（五）綜上所述，系爭契約約定營運期間，包括擴建、整建，自 9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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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至 108年 10月 31日止，共計 15年。惟因其間花蓮高中要求

變更設計、違建補照申請等不可歸責亞威公司事由，致溫水游泳池遲

至 95 年 5 月 11 日始取得使用執照，距離系爭契約生效日 93 年 11

月 1 日已有 1 年 7月之久，另又因花蓮縣政府要求，在系爭契約營

運期間延至 101年 3月 13日才取得汙水下水道管線使用執照，其在

契約期間施工該項工程當然會影響到亞威公司營運，故亞威公司至

少可請求增加 1年 7 月之營運期間。另 94年暑假期間，花蓮縣政府

辦理星光大道活動封鎖海岸路 2個月，期間亞威公司無從施作工程，

亦應給予延長營運期間 2個月。又 94年間颱風影響工程施作，亦應

給予延長營運期間 21日。總計亞威公司因不可歸責於己事由，可向

花蓮高中請求增加 1年 9月又 21日之營運期間，惟亞威公司僅請求

增加 1年 7月之營運期間。 

三、證據 

聲證 1：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民間參與擴建整

建營運契約書 

聲證 2：仲裁協議書 

聲證 3：花中總字第 0930102567號、亞威陽字第 00050908號函 

聲證 4：亞威陽字第 1081003002號函 

聲證 5：花中總字第 109000281號函 

聲證 6：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 ROT協調會議記錄 

聲證 7：93年 7月 15日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

民間參與擴建營運契約書本文 

聲證 8：亞威字第 1081003002號函 

聲證 9：亞威字第 1090002348號函 

乙、相對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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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明 

（一）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二）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二、陳述 

（一）程序事項 

1. 本案仲裁費用應由亞威公司負擔 

(1) 據兩造間 109年 5月 27日仲裁協議書第(五)條之約定「仲裁費用

由相對人支付」(參聲證 1)，聲請人於 109年 9月 4日就兩造間契

約延長營運事件，以亞威運動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相對人向

貴會提出仲裁聲請，此有仲裁聲請狀在卷可稽，故相對人即應按

照前開仲裁協議書第(五)條之約定負擔仲裁費用。 

(2) 而且亞威公司於 109年 5月 27日公文回覆仲裁協議書時，於公文

說明書第三項記載「…貴校為聲請人執行本案，本公司自應為相

對人。」，並於該說明第三項第(五)點記載仲裁費用由相對人支付，

有該函文為證。依照此公文的內容，可以確定無論聲請仲裁的最

後仲裁判斷結果為何，仲裁費用均應由亞威公司負擔。 

（二）實體事項 

1. 亞威公司主張各項延長營運期間之事情，均無理由，詳如下述 

(1) 使用執照部分 

依照花蓮縣政府所核發之使用執照，系爭建物已經於 95年 4月 24

日竣工，並於 95 年 5 月 11 日領照，有相證一之使用執照可證。

足證，系爭建物最遲於 95 年 5 月 11 日就已經可以使用了。亞威

公司主張一直到 95 年 6 月 1 日才可以開始營運，並不正確。況

且，使用執照之核發乃是因為亞威公司要求擴建整建所造成，而依

照兩造契約第 2 條之規定，擴建整建原本就包含在營運間計算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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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亞威公司主張另外計算，並要求延長營運期間並無理由。 

(2) 汙水地下道部分 

花蓮高中校園內之汙水下水道，由花蓮高中施作，於 101 年 3 月

13 日竣工，有相證二之花蓮縣政府雜項使用執照存根可證。而亞

威公司早已經在 95 年 6 月 1 日開始營運，顯見汙水處理槽的處

理，並沒有影響亞威公司的營運。亞威公司主張列入延長營運期間

之理由，並不可採。 

(3) 四樓增建部分 

亞威公司主張因為四樓增建部分，因此從 94年 7月 8日暫停施工

到 94年 8月 2日止，有相證三之亞威公司 94年 9月 14日函文可

證。故且不論，亞威公司基於營運利益之考量，而增建四樓，是否

符合雙方營運契約撥的規定，但本項所計時間也應只有 26 日(另

狀誤載為 1個月又 13天)。 

(4) 星光大道活動影響工程進行部分 

亞威公司主張因為花蓮縣政府辦理 94年暑假間之星光大道，封閉

場館前道路，導致工程無法施作，影響工期。然查，花蓮縣政府所

舉辦之星光大道活動，並沒有將場館所有道路封閉，仍然有其他道

路進入場館施工，有相證四之花蓮高中位置圖可參。亞威公司主張

無法施工，必須延長營運，並無理由。 

(5) 颱風影響工期部分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94年間(即西元 2005年)發布警報之颱風共

計龍王等 7 個颱風，其中有 4 個颱風行經台灣，有颱風資料庫為

證。故且不論颱風影響工期，是否應計入系爭契約第二條所規定營

運期間範圍，縱使可以成為延長營運之期間，以最寬鬆之計算方

式，一個颱風影響工期 3日計算(另狀誤載為 7天)，也僅能延長營

運 4*3=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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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所述，本案亞威公司聲請延長營運期間，並無理由，請鈞庭駁回

聲請。聲請人之主張縱或有理由，也僅能依照雙方於 108年 10月 21

日協調會中委員之建議，至多延長一年一月，有協調會會議紀錄可

參，請鈞庭審酌。 

三、證據 

相證 1：使用執照 

相證 2：雜項使用執照 

相證 3：亞威公司於 94年 9月 14日函文 

相證 4：花蓮高中地理位置圖 

相證 5：亞威公司於 109年 5月 27日函文 

相證 6：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相證 7：108年 10月 20日協調會會議紀錄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約定由仲裁人一人

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仲裁之。又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之。仲裁法

第 1條第 1項及第 3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27日簽訂仲裁協議（聲證 2），同

意就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

間設施委託民間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延長營運所

生之爭議，依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及相關仲裁法令，向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提付仲裁解決。 

三、至於相對人認本件與業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受理之另案（109仲聲孝字

第 061號）因前後兩案當事人相同、兩案聲請仲裁事項相關，致生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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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之問題，而主張應駁回本件聲請云云。惟查，本件於 109年 12月

30 日組成仲裁庭，而另案至本件第一次詢問會時仍未組成仲裁庭，是

本件之審理並不生一事不再理之問題，迺聲請人依系爭仲裁協議聲請

仲裁，洵屬合法有據。 

乙、實體方面 

一、本件應受仲裁判斷之爭點主要為聲請人據以主張延長營運之事由及應

延長之期間究有無理由？經查，聲請人主張略以：在擴建、整建期間，

因相對人之要求及因素，如變更設計、補照申請、專用下水道申請、星

光大道等，致聲請人投資金額增加，至 95年 6月 1日始擴建、整建完

成得以開始營運；而相對人則以上開情事皆不可歸責於相對人、且未影

響營運等資為抗辯。本仲裁庭茲就上開情事認定如下： 

（一）首查，就變更設計而增建四樓之部分，聲請人主張此項變更設計係依

相對人要求，而相對人亦不否認上情，此有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

ROT協調會議紀錄（聲證 6）可稽；且聲請人確因增建四樓致其須自

94年 7月 8日起暫停施工至 94年 8月 2日核准日止（相證 3），足

見此肇因於變更設計而生之工期延宕確係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

由。 

（二）次查，關於違建補照申請部分，由相對人於 93年 12月 28日以發文

字號花中總字第 0930102567號（聲證 3）函告聲請人補照事宜、及

聲請人於 94年 3月 14日報准開工（相證 3）等情綜合判斷，聲請人

確係因此等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且於締約當時難以預見之事由，而延

遲開工之時點。 

（三）再查，聲請人主張：因花蓮縣政府要求相對人建置汙水下水道管線而

影響使用執照之核發、因而延誤開始營運的時間，此為相對人所不爭

執（聲證 6），惟相對人以該汙水下水道直至 101 年 3 月 13 日方完

工、並未影響聲請人營運等詞置辯；惟查，相對人最後係以出具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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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建置承諾書之方式而使花蓮縣政府核發使用執照（聲證 6），

準此，聲請人上開主張應為有理由。又相對人另主張聲請人於 95年

5月 11日領照，應可於當日開始營運等語，惟依系爭契約第二條二、

二（二）後段：「……並於完工後取得使用執照後 30日內開始營運，

營運期間至本契約期間屆滿為止。」規定可知，系爭契約亦未要求聲

請人需於領照當日即開始營運，相對人之說法，尚乏契約上之依據。 

（四）末查，關於聲請人主張於 94年間因花蓮縣政府主辦之星光大道活動

及颱風等因素致使工期延宕等情，雖相對人以並未影響花蓮高中周

邊所有道路、及颱風影響施工天數有限等詞置辯，惟查：聲請人係主

張聲請人所在位置（海岸路）受管制而影響工程進行（相證 3）；此

外，於 94 年間，颱風影響期間自 7 月至 10 月，與前述無法施工之

期間或有重疊，然綜合以觀皆屬施工延宕之影響因素，既屬不可歸責

於聲請人之事由，皆應納入考量。基此，本仲裁庭認定聲請人本項主

張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仲裁庭斟酌兩造所提事證及詢問會陳述內容，審酌一切

情況後，認定聲請人確係因上開情事而至 95年 6月 1日始得開始營

運，復考量系爭契約在締約當時之目的、兩造預期、契約期間之安定，

並兼顧聲請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參與投資在營運期間所應

得之利益，系爭契約應由原訂屆滿之日時起展延營運期間一年一個

月。 

二、附此敘明者，系爭契約之契約期間應自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起計算

十五年，故相對人應展延「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

施委託民間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書」營運期間一年一個月，即系爭契

約至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屆期。茲說明如下： 

（一）系爭契約第二條二、一規定：「本契約之期間自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

一日（契約簽訂日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日期）起，包括『擴建、整建期

間』及『營運期間』，合計十五年。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如乙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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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整建期間提前或延誤，則營運期間應配合增減。」，依此條文

規定可知，系爭契約之「擴建、整建期間」及「營運期間」，兩者合

計十五年。 

（二）又系爭契約第二條二、二（二）規定：「本計畫擴建、整建期間為六

個月；營運期間為十五年，乙方至遲應於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前將

建築執照申請之文件送請建管主管機關審核，於建築執照核發後三

十日內開工，開工後 210日內完成本計畫之擴建、整建，並於完工後

取得使用執照後 30 日內開始營運，營運期間至本契約期間屆滿為

止。」，似將擴建、整建期間及營運期分列，而營運期間為十五年。

此與上開系爭契約第二條二、一規定，兩者間似有矛盾。 

（三）經查，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

民法第 98條定有明文。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該意思表示所

根基之原因事實、締約目的、社會通念、交易習慣、一般客觀情事及

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

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查系爭契約於第

二條二、一規定包含「擴建、整建期間」與「營運期間」合計十五年

之明確契約期間，並於同條規定：「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如乙方之

擴建、整建期間提前或延誤，則營運期間應配合增減」，究其目的，

應係為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之安定，爰設有一明確契約期間，並同時保

留契約當事人間基於特定需求或情事變更而可以契約另行調整之彈

性；而系爭契約第二條二、二（二）後段「……乙方至遲應於民國 93

年 10月 1日前將建築執照申請之文件送請建管主管機關審核，於建

築執照核發後三十日內開工，開工後 210 日內完成本計畫之擴建、

整建，並於完工後取得使用執照後 30日內開始營運，營運期間至本

契約期間屆滿為止」規定可知，營運期間之計算，仍應回歸「本契約

期間屆滿」為其末日。由上開系爭契約第二條二、一規定及第二條二、

二（二）規定整體觀察，有關「營運期間為十五年」之規定，應係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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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扣除前述「擴建、整建期間」，實屬文字之誤寫誤繕。 

（四）職故，系爭契約之契約期間應自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起計算十五

年，故相對人應展延「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

委託民間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書」營運期間一年一個月，即系爭契

約至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屆期。 

四、綜上，關於聲請人請求應展延營運期間一年七個月，其中一年一個月之

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即相對人應展延「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游泳

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民間參與擴建整建營運契約書」之營運期間

一年一個月至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對於本件判斷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有關仲裁費用之分擔，查兩造已約定由聲請人負擔本件仲裁費用，有亞

威字第 1090527001號函（相證 5）可稽，則本件仲裁費用自應由聲請

人負擔全部。 

六、綜上判斷，聲請人之聲請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仲裁法第 33

條及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4條規定，於台北市作成

判斷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5 月 2 5 日 

 主任仲裁人 蘇錦江 

 仲  裁  人 蘇  南 

 仲  裁  人 孫丁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5 月 2 6 日 

 案件管理人 傅寶源 


